
製表日期：111年06月10日表17-3-0(109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金額百分比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財產交易
所得利息所得 申報大於

歸戶營利所得合　　計 退職所得機會中獎
所得 其他所得

納稅單位 薪資收入
稿費所得租賃及權

利金 股利所得執行業務
所得 薪資所得

各類所得金額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292416 100.00 221.193.530.081.640.0114.990.300.542.7210.193.333.17 59.50

第2分位 1292416 100.00 149.623.040.051.260.018.800.220.352.625.642.210.98 74.83

第3分位 1292416 100.00 126.552.680.031.150.027.780.190.292.524.901.990.68 77.76

第4分位 1292416 100.00 109.312.800.031.060.058.590.170.292.604.612.190.56 77.03

第5分位 1292416 100.00 81.322.680.031.900.3217.670.140.402.812.972.230.52 68.32

合    計 6462080 100.00 99.472.750.031.590.2114.070.160.372.723.842.210.63 71.42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合計欄為綜合所得總額，金額為各欄位實際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。
　　　　　（三）各類所得為歸戶之各類所得。
　　　　　（四）申報大於歸戶為申報綜合所得總額大於歸戶綜合所得總額之數值。
　　　　　（五）薪資所得為薪資收入減去薪資費用(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或必要費用)之餘額。
　　　　　（六）薪資收入為未減去薪資費用之薪資總收入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